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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校发〔2019〕36号清华大学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

关于修订《清华大学接待用餐管理规定》等的通知

清校发〔2019〕36号

各单位：

   《清华大学接待用餐管理规定》《清华大学国内差旅费管理办法》《清华大学因公临时出国经

费管理办法》《清华大学举办国内会议经费管理办法》《清华大学在境内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经费

管理办法》《清华大学经费使用管理规定》已经2018～2019学年度第26次校务会议审议修订，现

予以公布，请遵照执行。

 

清华大学

2019年7月16日

 

清华大学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
—经2015～2016学年度第36次校务会议审议通过，2018～2019学年度第26次校务会议修订—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并保证对外交流合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国务院

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25号）等的相关精神，参照财

政部、外交部《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16号，以下简称《办法》）和

《财政部外交部关于调整因公临时出国住宿费标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财行〔2017〕434号）

等的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照出访任务，因公临时出国分为学术交流合作和一般性中外校际工作交流两类。

学校对因公临时出国经费按照出访任务性质实行分类管理。

第三条 学术交流合作任务主要包括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学术访问以及出席国际

学术会议、执行国际学术组织履职任务等。

第四条 因公临时出国经费应当全部纳入学校预算管理，因公临时出国团组按照学校规定实

行计划审批管理。

第五条 因公临时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合作和一般性中外校际工作交流，乘坐交通工具等级及

住宿标准如下表：

 

出访任

务类型
对应人员

交通工具
住宿

飞机 火车 轮船

学术交

流合作 院士、文科

资深教授及

相当人员

头等舱

公务舱

高级软卧

或全列软

席列车商

务座或一

等座

一等舱

普通套房,

住宿费据实

报销。

正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人

员、教研系

公务舱

经济舱

软卧或全

列软席列

车一等座

二等舱 标准间，住

宿费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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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长聘副教

授或50岁以

上其他副高

级专业技术

职务人员

的标准内报

销。

其他副高级

专业技术职

务人员

经济舱

软卧或全

列软席列

车一等座

二等舱

标准间，住

宿费在规定

的标准内报

销。

其余人员 经济舱

硬卧或全

列软席列

车二等座

三等舱

标准间，住

宿费在规定

的标准内报

销。

一般性

中外校

际工作

交流

省部级及相

当人员

头等舱

公务舱

高级软卧

或全列软

席列车商

务座或一

等座

一等舱

普通套房,

住宿费据实

报销。

司局级及相

当人员

公务舱

经济舱

软卧或全

列软席列

车一等座

二等舱

标准间，住

宿费在规定

的标准内报

销。

其余人员 经济舱

硬卧或全

列软席列

车二等座

三等舱

标准间，住

宿费在规定

的标准内报

销。

其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因公临时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因身体等特殊原因，由本人提出

申请并经相关项目负责人（或单位财务主管）批准，可以乘坐公务舱。

因公临时出国人员所乘交通工具舱位等级划分与以上不一致的，可乘坐同等水平的舱位。所

乘交通工具未设置上述规定中本级别人员可乘坐舱位等级的，应乘坐低一等级舱位。上述人员发

生的国际旅费据实报销。

第六条 各类人员级别划分以学校人事部门认定结果为准。特殊情况须经学校批准同意由财

务部门备案执行。

第七条 因公临时出国期间发生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

和其他费用的开支标准和报销要求应严格执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外方以现金或实物形式为出访团组仅提供交通接待的，出国人员报销时应当主动说明，并按

标准的40%领取公杂费。

第八条 因公临时出国人员未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超支部分原则上应由个人自理。

学术交流合作中因特殊情况乘坐高于规定等级交通工具的，由出国人员书面说明情况，经相关项

目负责人（或单位财务主管）签字确认后，财务部门据实报销国际旅费。

第九条 因公临时出国人员根据出访任务需要在一个国家内的城市间往来，应当事先在出国

计划中列明，并报学校相关部门批准。未列入出国计划或未获学校批准的，不予报销。出国人员

的行程必须按照批准的计划执行,其在获批准城市间交通费凭有效原始票据据实报销。

第十条 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往返驻地和机场（火车站、码头）的交通费可凭有效票据据实报

销。

第十一条 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在公共交通不便的国家或地区开展考察、调研和测试监测工

作，受地理环境和当地条件限制必须租车前往的，经学校批准，租车费用（含租车费、汽油费、



保险费和停车费等）凭有效票据报销，报销金额上限为每人每天不超过80美元。租车期间公杂费

减半发放。

第十二条 参加国际会议等的出国人员，原则上应当按照规定住宿费标准执行。如对方组织

单位指定或推荐酒店，应当严格把关，通过询价方式从紧安排，超出费用标准的，经相关项目负

责人（或单位财务主管）签字确认后，住宿费可据实报销。

第十三条 出国人员回国报销费用时，须凭有效票据填报国外费用报销单。各种报销凭证须

用中文注明开支内容、日期、地点、数量、金额等，并由出国人员签字。

第十四条 财务部门应对因公临时出国人员（或团组）提交的出国任务批件、护照（包括签

证和出入境记录）复印件及有效费用明细票据进行认真审核，严格按照批准的出国人员、天数、

路线、经费预算及开支标准报销经费，不得报销与因公出访任务无关的开支。

第十五条 因公临时出国人员所持护照等其他要求，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因公临时赴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执行交流合作任务的，相关费用管理参照执行

本办法。

第十七条 相关专项资金管理规定对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各国家和地区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开支标准表.docx

附件：各国家和地区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开支标准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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